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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31：需要执行委员会审议的其他高层政策问题 

关于制定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监管要求的报告 

(由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提交) 

执行摘要 

大会A38-1号决议认为，各国应提供解决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待遇的同类办法，并敦

促理事会进一步考虑制定关于各国制订支持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立法、规章和/或政策

的标准和建议措施。据此，理事会于2015年6月12日通过了附件9 －《简化手续》的第25次修订，

其中就各国制定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立法、规章和/或政策作出了规定。 

文件报告了根据大会A38-1号决议采取的行动，并提议对其进行修订。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到本文件所载的信息；和 
b) 通过附录中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决议以取代A38-1号决议。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与安保和简化手续的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航空器事故之后，与援助家属相关的费用将由提供家属援助的各方分担，包括国

家、航空运营人和机场运营人。提供家属援助的各方进行适当的预算规划至关重

要。本文件中提及的活动将视2017-2019年经常方案预算的可用资源和/或预算外捐

助的情况开展。 

参考文件： 附件9 —《简化手续》 
附件1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 
Doc 10022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2013年10月4日) 
Doc 9998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政策》 
Doc 9973号文件：《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家属的手册》 
Doc 9740号文件：《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5月28日订立于

蒙特利尔 

航空法国际会议最后文件，1999年5月，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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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与1998年大会第32届会议类似，2013年大会第38届会议认识到在全球实施家属援助的必要

性，并敦促各国实施立法、规章和/或政策，为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支助。无论事故发生

地或受害者国籍，事故受害者的家庭成员都有人性的需要和情感，事故发生所在国应当处理受到事

故影响的人员的关键需要。 

1.2 大会A38-1号决议：对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援助表明，国际民航组织的政策“应是确

保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考虑到和照顾到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生理和精神安康”，

以及“各国应提供解决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待遇的同类办法”。A38-1号决议还敦促理事会进

一步考虑制定关于各国制订支持民航空器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立法、规章和/或政策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1.3 1999年5月28日订立的蒙特利尔公约(《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第二十八条规

定，因航空器事故造成旅客死亡或者伤害的，承运人应当向航空器事故受害者提供援助，向有权索

赔的自然人不迟延地先行付款，并以承运人国内立法预先对此种付款做出规定的情况为限，以应其

迫切经济需要。蒙特利尔会议还通过了第二号决议，敦促承运人支付此种预付款，并鼓励《公约》

的当事国根据国家法律采取适当措施促使承运人采取此种行动。因此，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建议各国

制定此种立法，是适当之举。 

2. 讨论 

2.1 根据大会A38-1号决议，简化手续专家组审议了对附件9 －《简化手续》的一项涉及各国制订

涉及家属援助的立法规章和/或政策的拟议修正。嗣后，该提案提交给航空运输委员会做最后的审查。 

2.2 在2015年6月12日举行的第205届会议的第3场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附件9的第25次修订，其

中包括一项关于各国制订支持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立法、规章和/或政策的建议措施。 

2.3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政策》(Doc 9998号文件)以及《关于援助

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家属的手册》(Doc 9973号文件)为协助各国执行新规定的辅助文件。 

2.3.1 Doc 9998号文件规定了国际民航组织提供家属援助的政策，并鼓励各国在规划其相关立法、

规章和/或政策时将这些政策纳入其中。Doc 9973号文件则载有关于家属援助计划的类别和拟定情况的

指导意见，以及提供此种援助的现有渠道；并介绍了关于国家、航空运营人和其他家属援助提供者的

责任的信息。 

3. 结论 

3.1 根据大会A38-1号决议，理事会通过了附件9 —《简化手续》的一项关于制订支持援助航空器

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立法、规章和/或政策的建议措施。为反映上述情况，理事会建议大会通过附录

中所建议的决议以取代A38-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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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供大会第39届会议通过的决议草案 

31/xx号决议：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 

考虑到即使国际航空运输是最安全的运输方式，也不能保证彻底消除严重事故； 

鉴于事故发生所在国的行动应解决受民用航空事故影响的人员最关键的需要； 

鉴于国际民航组织的政策应是确保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考虑到和照顾到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

及其家属的心理、生理和精神安康； 

鉴于至关重要的是，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认识到及时通知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家庭成员、迅

速搜寻和准确查明受害者、归还受害者个人物品以及向其家庭成员传达准确信息的重要性； 

认识到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所属国家政府在通知和援助受害者家属方面的作用； 

忆及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及蒙特利尔会议通过的第二号决议，其中呼吁不迟

延地向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预付款； 

鉴于至关重要的是，无论事故在何处发生，应当向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家庭成员提供支持，并把

提供支持者得到的经验教训，包括有效程序和政策，及时传达给其他成员国和国际民航组织，以改善

各国的家属支持工作； 

考虑到处理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需要的规章的统一性也是一项人道主义义务和《芝加哥

公约》第五十五条第三款中设想的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的一项任择性可以行使的职能； 

考虑到各国应提供解决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待遇的同类办法； 

认识到民用航空事故所涉及的航空承运人往往最有条件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援助家属； 

注意到无论事故在何处发生或受害者的国籍为何，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的家庭成员都会表现出某

些基本的人的需要和情感； 

认识到公众注意力将继续集中于国家的调查行动以及民用航空事故的人性方面； 

忆及国际民航组织于2001年发布了《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指南》(Circ 285号通

告)，并于2005年在附件9中纳入了规定，以便使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家属能够迅速进入事故发生所在国；

和 

确认理事会于2013年3月批准了《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政策》(Doc 
9998号文件)，于2013年12月印发了《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家属的手册》(Doc 9973号文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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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2015年在附件9中纳入了一项关于制订支持援助航空器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立法、规章

和/或政策的规定。 

大会： 

1. 要求各成员国重申其支持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承诺； 

2. 敦促各成员国虑及Doc 9998号文件和附件9中所载的国际民航组织政策，并按照1999年5月28
日的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和蒙特利尔会议通过的第二号决议，为支持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

及其家庭成员制定立法、规章和/或政策； 

3. 鼓励已具有处理支持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事务的立法、规章和/或政策的国家，虑及

Doc 9998号文件中所载的国际民航组织政策和Doc 9973号文件中所载的指导材料，必要时对这些文件

进行审查；和 

4. 敦促理事会进一步考虑制定关于各国制订支持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立法、规

章和/或政策的标准和建议措施；和 

4. 敦促各成员国通过电子差异通报系统(EFOD)中的遵守情况检查单(CC)，向国际民航组织通

报对于附件9中关于家属援助计划的各项规定的实施水平； 

4.5. 敦促指示理事会在审议通过遵守情况检查单获得的关于家属援助计划的实施水平时，进一步

考虑制定关于各国制订支持民用航空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立法、规章和/或政策的标准和建议措

施；和 

5.6. 宣布本决议取代A32-7A38-1号决议。 

—完— 


